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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立教村北京非凡家具厂北侧商业、车库用地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拟挂牌出让的、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立教村北京非凡家具厂北侧商业、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约9.1公顷（含防护绿地），规划用途为商业、车库，地上主用途为住宅。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水平需要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期日：2022年7月15日
地价定义：

1.土地用途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评估咨询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车库，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商业、车库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咨询对象供地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供地时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土地使用年限

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为拟出让国有土地，考虑到本次咨询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咨询设定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40年，车库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50年。
4．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的规定，咨询对象属于商业类十级地价区X-房2区片，所在级别平均容积率为2.0。本次咨询设定容积率为2.0。
5.地价定义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设定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2年7月15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商业、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40年、车库5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楼面熟地价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确定。同一宗地包括多种土地用途或建筑功能的，按细分后的用途或功能的建筑面积或分摊用地面积分别计算求和。参照商业、办公、住宅、公共服务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参照工业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15%确定。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约为商业640元/平方米，车库69元/平方米：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地上主用途为住宅，商业、车库用途全周期自持。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咨询测算过程

（一）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地上部分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地下部分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其中，商业用途需对于临58条商业街的商业用地价格评估时应首先适用商业路线价修正，再进行用途、期日、年期、楼层（或容积率）、因素等修正。
1.商业用途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3016
	A)×B)＋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377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十级
	区片编号
	X-房2

	B)
	自持修正系数
	0.8
	自持40年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182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商业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

	F
	因素修正系数
	1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3071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1：北京市商业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2年2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
	0.72
	0.41
	0.24

	2022
	0.44
	——
	——
	——


2.车库用途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3288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411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车库
	土地级别
	十级
	区片编号
	X-房2

	B)
	自持修正系数
	0.8
	自持50年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城镇住宅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361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50
	出让年限（N）
	50

	E
	因素修正系数
	1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F
	楼面熟地价-地下车库（元/平方米）
	341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0.1）


附表1：北京市住宅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2年2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
	0.95
	0.48
	1.17

	2022
	0.96
	——
	——
	——


（二） 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单价（商业）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12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411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25

	　
	
	　
	　
	面积（平方米）
	1

	　
	
	　
	　
	天（天数）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自定义押金）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4693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32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2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8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80

	5）
	相关税费
	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524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0.5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0.5

	（4）
	贷款利息
	　
	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6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2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70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4693
	　
	　
	　

	3
	年经营费用
	6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1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21.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39.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0.25

	（2）
	维修费
	4.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1

	（3）
	保险费
	0.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01

	（4）
	管理费用
	0.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1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4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单价(元/平方米)
	682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还原率（Y）
	4.0%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40.00 

	　
	　
	　
	　
	年增长比率(g)
	0.0%


2）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商业）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6829
	1
	6829
	
	

	2
	开发成本
	4296+0.0794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524
	
	
	
	同1）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70
	1
	7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00
	1
	200
	
	

	1）
	住宅
	0
	
	
	
	

	2）
	非住宅
	200
	1
	200
	
	

	（4）
	管理费用
	19
	
	
	0.5%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4
	
	
	0.5%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3.05%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91+0.0489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9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0.0489 P土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358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769+0.2061 P土
	
	
	2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61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769
	
	
	
	

	4 .土地价格
	1372
	
	
	
	1-2-3


3）开发完成后不动产单价（车库）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74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74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个/月）
	480

	　
	
	　
	　
	面积（平方米）
	312

	　
	
	　
	　
	个（月数）
	12

	　
	
	　
	　
	空置率（%）
	3.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自定义押金）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803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8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8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8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80

	5）
	相关税费
	4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10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0.5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0.5

	（4）
	贷款利息
	　
	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2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1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803
	　
	　
	　

	3
	年经营费用
	6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9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9.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19.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0.25

	（2）
	维修费
	3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

	（3）
	保险费
	0.2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005

	（4）
	管理费用
	0.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1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0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单价(元/平方米)
	419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还原率（Y）
	1.0%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50.00 

	　
	　
	　
	　
	年增长比率(g)
	0.0%


4）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车库）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4194
	1
	4194
	
	

	2
	开发成本
	3715+0.0794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106
	
	
	
	同3）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70
	1
	7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00
	1
	200
	
	

	1）
	住宅
	0
	
	
	
	

	2）
	非住宅
	200
	1
	200
	
	

	（4）
	管理费用
	17
	
	
	0.5%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21
	
	
	0.5%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3.05%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81+0.0489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8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0.0489 P土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20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41+0.1031 P土
	
	
	1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031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41
	
	
	
	

	4 .土地价格
	117
	
	
	
	1-2-3


二、咨询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咨询方法
	方法结果

（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元/平方米）

	商业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3071
	70%
	2561
	640

	
	剩余法
	1372
	30%
	
	

	车库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341
	70%
	274
	69

	
	剩余法
	117
	30%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立教村北京非凡家具厂北侧商业、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预咨询





咨询委托人：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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